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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14 日公布  
華總一義字第 09700055101 號  

第 七 十 條 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，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，通知各黨團書面

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，該院會說明人為當然代表，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。 

各黨團指派之代表，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。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員時

，不在此限。 

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委員，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，以書面簽名推派二人

列席協商說明。 

議案進行協商時，由秘書長派員支援，全程錄影、錄音、記錄，併同協商結論，刊

登公報。 

協商結論如與審查會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異時，應由提出修正之黨團或提

案委員，以書面附具條文及立法理由，併同協商結論，刊登公報。 

第七十一條之一 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，由院會定期處理。 


